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全字第12號

聲  請  人  來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徐英洲  

訴訟代理人  林羿帆律師

相  對  人  誠豐天廈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鄭俊文  

訴訟代理人  羅閎逸律師

            田美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定暫時狀態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於民國113年12月28日舉行之113年度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通過臨時動議第一案（下稱系爭決

議）內容應為無效，兩造對於該議案效力有效與否有爭執，

聲請人已提起訴訟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本院114年度訴

字第383號）。系爭決議內容為：「14樓來瑪公司或其他區

分所有權人皆不應占用位於B2編號14下、24下、28上、28

下、38下等5個目前使用權不明之停車位，應由管委會全權

處理並排除停車位上所設車位地鎖。」，然此議案內容已事

涉私權爭議，非公寓大廈共同事務，並非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得以決議，系爭決議應屬無效。系爭決議如予執行，將使聲

請人受有損害，有防止發生重大損害之必要，爰依民事訴訟

法第538條第1項規定，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請求於本案

訴訟即本院114年度訴字第383號事件判決確定或和解、撤回

起訴而終結前，禁止相對人執行系爭決議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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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對人陳述略以：誠豐天廈大樓（下稱系爭大樓）之地下二

樓為臺中市○○區○○段0000號建物，於初始即作為停車空

間使用，惟區分所有權人之權狀或建築成果圖上均未標示獨

立停車位之編號，過去30多年以來，均按照相對人留存之

「地下2樓停車場平面圖」之內容設置車位，實際劃定各住

戶之使用位置編號。聲請人於110年6月25日購入系爭大樓14

樓房屋及地下二樓應有部分後，強占「B2編號14下、24下、

28上、28下、38下」等5個機械車位，更擅自安裝地鎖排除

他人使用，聲請人之前手家逸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於110

年5月間拍賣取得之B2停車位，僅編號1、2、20、40等4個平

面車位而已，本無B2編號14下、24下、28上、28下、38下等

5個機械車位之專用使用權，系爭決議並未侵害聲請人之權

利，且系爭決議係關於共有物管理之決定及決議事項，聲請

人本案訴訟請求亦無理由。聲請人復未釋明有何為防止重大

損害或避免急迫危險之情形，其聲請應無理由等語。

三、按定暫時狀態處分，旨在維持法院為本案終局判決前之暫時

狀態，以防止發生重大損害、避免急迫危險或有其他相類情

形。故須有爭執之法律關係，且該法律關係得以本案訴訟確

定者，始得聲請，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第2項規

定即明。所稱可確定法律關係之本案訴訟，固不以定暫時狀

態處分之聲請人或相對人係該訴訟之當事人為必要，惟須該

訴訟判決確定之法律關係，能確定兩造間有爭執之法律關

係，始克當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599號裁定參

照）。次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應表明其爭執之法律

關係及定暫時狀態之原因，並均應釋明之，此觀同法第538

條之4準用第533條，再準用第52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

526條第1項規定即明。前者之表明及釋明，係供法院判斷當

事人間有無爭執之法律關係，僅須使法院大致相信聲請人對

於相對人有一定實體法上之權利，且得以本案訴訟確定者即

足，至於該實體法上權利是否確係存在、本案請求有無理

由，要屬本案訴訟應判斷之實體事項，尚非受理定暫時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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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聲請之法院所應審究者。後者之表明及釋明，則係供法

院判斷有無准許何項特定內容之定暫時狀態處分必要（最高

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915號裁定參照）。再按，當事人於爭

執之法律關係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依民事訴訟法第53

8條第1項之規定，須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

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始得為之。該必要之情

事，乃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依同法第538條之4準用第53

3條本文準用第526條第1項規定，應由聲請人釋明之。倘聲

請人不能釋明必要情事存在，即無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

狀態處分之必要。所謂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即保全必要

性，係指為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為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

其他相類似之情形發生必須加以制止而言（最高法院111年

度台抗字第20號裁定參照）。

四、經查：

　㈠本件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所通過之系爭決議無效，提起本案訴

訟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由本院現已114年度訴字第383號

事件審理中，此據本院調取上開事件卷宗核閱屬實。足認聲

請人與相對人間就系爭決議之效力存有爭執，且本案訴訟能

確定該爭執之法律關係，是聲請人就此部分定暫時狀態處分

之請求，已為相當釋明。

　㈡次查，依相對人所提臺中市南屯區大進段1883建物登記謄

本，可見該建物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地

下二層，用途為停車空間，且聲請人為共有人之一，則足認

該停車空間為相對人社區之共用部分，相對人自得召開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就社區之共用部分進行決議，且自登記內容

上未見各共有人實際分配之停車位置為何，再聲請人雖提出

機械停車設備保養合約書、施工申請書，然此僅能認定聲請

人曾就B2編號14下、24下、28上、28下、38下等5個車位委

請廠商保養，仍不能據此反推其對於上開停車位有專用權。

聲請人另稱其係依原有狀態使用上開停車位，且為相對人所

明知，然自其提出之114年度1月份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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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已見副主委提出臨時動議，表明「應委由律師發存證信函

請14樓來瑪公司不得占用B2編號14下、24下、28上、28下、

38下等5個目前使用權不明之停車位」等語，可見相對人並

未同意聲請人使用上開停車位，自難認聲請人係依原有狀態

使用。準此，聲請人就其有上開停車位之專用權乙情，未能

提出證據釋明，則其就避免重大之損害及防止急迫危險而有

定暫時狀態必要之要件，即未盡釋明之責，即不符定暫時狀

態處分之要件，縱令聲請人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

仍與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要件不符，不應准許定暫時狀態之處

分。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昱翔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

本），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書記官　許瑞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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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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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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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全字第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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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徐英洲  
訴訟代理人  林羿帆律師
相  對  人  誠豐天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鄭俊文  
訴訟代理人  羅閎逸律師
            田美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定暫時狀態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於民國113年12月28日舉行之113年度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通過臨時動議第一案（下稱系爭決議）內容應為無效，兩造對於該議案效力有效與否有爭執，聲請人已提起訴訟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本院114年度訴字第383號）。系爭決議內容為：「14樓來瑪公司或其他區分所有權人皆不應占用位於B2編號14下、24下、28上、28下、38下等5個目前使用權不明之停車位，應由管委會全權處理並排除停車位上所設車位地鎖。」，然此議案內容已事涉私權爭議，非公寓大廈共同事務，並非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得以決議，系爭決議應屬無效。系爭決議如予執行，將使聲請人受有損害，有防止發生重大損害之必要，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規定，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請求於本案訴訟即本院114年度訴字第383號事件判決確定或和解、撤回起訴而終結前，禁止相對人執行系爭決議等語。
二、相對人陳述略以：誠豐天廈大樓（下稱系爭大樓）之地下二樓為臺中市○○區○○段0000號建物，於初始即作為停車空間使用，惟區分所有權人之權狀或建築成果圖上均未標示獨立停車位之編號，過去30多年以來，均按照相對人留存之「地下2樓停車場平面圖」之內容設置車位，實際劃定各住戶之使用位置編號。聲請人於110年6月25日購入系爭大樓14樓房屋及地下二樓應有部分後，強占「B2編號14下、24下、28上、28下、38下」等5個機械車位，更擅自安裝地鎖排除他人使用，聲請人之前手家逸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於110年5月間拍賣取得之B2停車位，僅編號1、2、20、40等4個平面車位而已，本無B2編號14下、24下、28上、28下、38下等5個機械車位之專用使用權，系爭決議並未侵害聲請人之權利，且系爭決議係關於共有物管理之決定及決議事項，聲請人本案訴訟請求亦無理由。聲請人復未釋明有何為防止重大損害或避免急迫危險之情形，其聲請應無理由等語。
三、按定暫時狀態處分，旨在維持法院為本案終局判決前之暫時狀態，以防止發生重大損害、避免急迫危險或有其他相類情形。故須有爭執之法律關係，且該法律關係得以本案訴訟確定者，始得聲請，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第2項規定即明。所稱可確定法律關係之本案訴訟，固不以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人或相對人係該訴訟之當事人為必要，惟須該訴訟判決確定之法律關係，能確定兩造間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始克當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599號裁定參照）。次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應表明其爭執之法律關係及定暫時狀態之原因，並均應釋明之，此觀同法第538條之4準用第533條，再準用第52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526條第1項規定即明。前者之表明及釋明，係供法院判斷當事人間有無爭執之法律關係，僅須使法院大致相信聲請人對於相對人有一定實體法上之權利，且得以本案訴訟確定者即足，至於該實體法上權利是否確係存在、本案請求有無理由，要屬本案訴訟應判斷之實體事項，尚非受理定暫時狀態處分聲請之法院所應審究者。後者之表明及釋明，則係供法院判斷有無准許何項特定內容之定暫時狀態處分必要（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915號裁定參照）。再按，當事人於爭執之法律關係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之規定，須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始得為之。該必要之情事，乃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依同法第538條之4準用第533條本文準用第526條第1項規定，應由聲請人釋明之。倘聲請人不能釋明必要情事存在，即無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所謂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即保全必要性，係指為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為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似之情形發生必須加以制止而言（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20號裁定參照）。
四、經查：
　㈠本件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所通過之系爭決議無效，提起本案訴訟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由本院現已114年度訴字第383號事件審理中，此據本院調取上開事件卷宗核閱屬實。足認聲請人與相對人間就系爭決議之效力存有爭執，且本案訴訟能確定該爭執之法律關係，是聲請人就此部分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請求，已為相當釋明。
　㈡次查，依相對人所提臺中市南屯區大進段1883建物登記謄本，可見該建物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地下二層，用途為停車空間，且聲請人為共有人之一，則足認該停車空間為相對人社區之共用部分，相對人自得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就社區之共用部分進行決議，且自登記內容上未見各共有人實際分配之停車位置為何，再聲請人雖提出機械停車設備保養合約書、施工申請書，然此僅能認定聲請人曾就B2編號14下、24下、28上、28下、38下等5個車位委請廠商保養，仍不能據此反推其對於上開停車位有專用權。聲請人另稱其係依原有狀態使用上開停車位，且為相對人所明知，然自其提出之114年度1月份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其上已見副主委提出臨時動議，表明「應委由律師發存證信函請14樓來瑪公司不得占用B2編號14下、24下、28上、28下、38下等5個目前使用權不明之停車位」等語，可見相對人並未同意聲請人使用上開停車位，自難認聲請人係依原有狀態使用。準此，聲請人就其有上開停車位之專用權乙情，未能提出證據釋明，則其就避免重大之損害及防止急迫危險而有定暫時狀態必要之要件，即未盡釋明之責，即不符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要件，縱令聲請人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仍與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要件不符，不應准許定暫時狀態之處分。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昱翔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書記官　許瑞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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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徐英洲  

訴訟代理人  林羿帆律師

相  對  人  誠豐天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鄭俊文  

訴訟代理人  羅閎逸律師

            田美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定暫時狀態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於民國113年12月28日舉行之113年度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通過臨時動議第一案（下稱系爭決議

    ）內容應為無效，兩造對於該議案效力有效與否有爭執，聲

    請人已提起訴訟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本院114年度訴字

    第383號）。系爭決議內容為：「14樓來瑪公司或其他區分

    所有權人皆不應占用位於B2編號14下、24下、28上、28下、

    38下等5個目前使用權不明之停車位，應由管委會全權處理

    並排除停車位上所設車位地鎖。」，然此議案內容已事涉私

    權爭議，非公寓大廈共同事務，並非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得以

    決議，系爭決議應屬無效。系爭決議如予執行，將使聲請人

    受有損害，有防止發生重大損害之必要，爰依民事訴訟法第

    538條第1項規定，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請求於本案訴訟

    即本院114年度訴字第383號事件判決確定或和解、撤回起訴

    而終結前，禁止相對人執行系爭決議等語。

二、相對人陳述略以：誠豐天廈大樓（下稱系爭大樓）之地下二

    樓為臺中市○○區○○段0000號建物，於初始即作為停車空間使

    用，惟區分所有權人之權狀或建築成果圖上均未標示獨立停

    車位之編號，過去30多年以來，均按照相對人留存之「地下

    2樓停車場平面圖」之內容設置車位，實際劃定各住戶之使

    用位置編號。聲請人於110年6月25日購入系爭大樓14樓房屋

    及地下二樓應有部分後，強占「B2編號14下、24下、28上、

    28下、38下」等5個機械車位，更擅自安裝地鎖排除他人使

    用，聲請人之前手家逸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於110年5月間

    拍賣取得之B2停車位，僅編號1、2、20、40等4個平面車位

    而已，本無B2編號14下、24下、28上、28下、38下等5個機

    械車位之專用使用權，系爭決議並未侵害聲請人之權利，且

    系爭決議係關於共有物管理之決定及決議事項，聲請人本案

    訴訟請求亦無理由。聲請人復未釋明有何為防止重大損害或

    避免急迫危險之情形，其聲請應無理由等語。

三、按定暫時狀態處分，旨在維持法院為本案終局判決前之暫時

    狀態，以防止發生重大損害、避免急迫危險或有其他相類情

    形。故須有爭執之法律關係，且該法律關係得以本案訴訟確

    定者，始得聲請，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第2項規

    定即明。所稱可確定法律關係之本案訴訟，固不以定暫時狀

    態處分之聲請人或相對人係該訴訟之當事人為必要，惟須該

    訴訟判決確定之法律關係，能確定兩造間有爭執之法律關係

    ，始克當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599號裁定參照）。

    次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應表明其爭執之法律關係及

    定暫時狀態之原因，並均應釋明之，此觀同法第538條之4準

    用第533條，再準用第52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526條第

    1項規定即明。前者之表明及釋明，係供法院判斷當事人間

    有無爭執之法律關係，僅須使法院大致相信聲請人對於相對

    人有一定實體法上之權利，且得以本案訴訟確定者即足，至

    於該實體法上權利是否確係存在、本案請求有無理由，要屬

    本案訴訟應判斷之實體事項，尚非受理定暫時狀態處分聲請

    之法院所應審究者。後者之表明及釋明，則係供法院判斷有

    無准許何項特定內容之定暫時狀態處分必要（最高法院99年

    度台抗字第915號裁定參照）。再按，當事人於爭執之法律

    關係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

    之規定，須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

    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始得為之。該必要之情事，乃定

    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依同法第538條之4準用第533條本文

    準用第526條第1項規定，應由聲請人釋明之。倘聲請人不能

    釋明必要情事存在，即無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處分

    之必要。所謂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即保全必要性，係指

    為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為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

    似之情形發生必須加以制止而言（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

    第20號裁定參照）。

四、經查：

　㈠本件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所通過之系爭決議無效，提起本案訴

    訟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由本院現已114年度訴字第383號

    事件審理中，此據本院調取上開事件卷宗核閱屬實。足認聲

    請人與相對人間就系爭決議之效力存有爭執，且本案訴訟能

    確定該爭執之法律關係，是聲請人就此部分定暫時狀態處分

    之請求，已為相當釋明。

　㈡次查，依相對人所提臺中市南屯區大進段1883建物登記謄本

    ，可見該建物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地下二層

    ，用途為停車空間，且聲請人為共有人之一，則足認該停車

    空間為相對人社區之共用部分，相對人自得召開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就社區之共用部分進行決議，且自登記內容上未見

    各共有人實際分配之停車位置為何，再聲請人雖提出機械停

    車設備保養合約書、施工申請書，然此僅能認定聲請人曾就

    B2編號14下、24下、28上、28下、38下等5個車位委請廠商

    保養，仍不能據此反推其對於上開停車位有專用權。聲請人

    另稱其係依原有狀態使用上開停車位，且為相對人所明知，

    然自其提出之114年度1月份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其上已見

    副主委提出臨時動議，表明「應委由律師發存證信函請14樓

    來瑪公司不得占用B2編號14下、24下、28上、28下、38下等

    5個目前使用權不明之停車位」等語，可見相對人並未同意

    聲請人使用上開停車位，自難認聲請人係依原有狀態使用。

    準此，聲請人就其有上開停車位之專用權乙情，未能提出證

    據釋明，則其就避免重大之損害及防止急迫危險而有定暫時

    狀態必要之要件，即未盡釋明之責，即不符定暫時狀態處分

    之要件，縱令聲請人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仍與定

    暫時狀態處分之要件不符，不應准許定暫時狀態之處分。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昱翔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

），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書記官　許瑞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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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徐英洲  

訴訟代理人  林羿帆律師

相  對  人  誠豐天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鄭俊文  

訴訟代理人  羅閎逸律師

            田美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定暫時狀態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於民國113年12月28日舉行之113年度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通過臨時動議第一案（下稱系爭決議）內容應為無效，兩造對於該議案效力有效與否有爭執，聲請人已提起訴訟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本院114年度訴字第383號）。系爭決議內容為：「14樓來瑪公司或其他區分所有權人皆不應占用位於B2編號14下、24下、28上、28下、38下等5個目前使用權不明之停車位，應由管委會全權處理並排除停車位上所設車位地鎖。」，然此議案內容已事涉私權爭議，非公寓大廈共同事務，並非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得以決議，系爭決議應屬無效。系爭決議如予執行，將使聲請人受有損害，有防止發生重大損害之必要，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規定，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請求於本案訴訟即本院114年度訴字第383號事件判決確定或和解、撤回起訴而終結前，禁止相對人執行系爭決議等語。

二、相對人陳述略以：誠豐天廈大樓（下稱系爭大樓）之地下二樓為臺中市○○區○○段0000號建物，於初始即作為停車空間使用，惟區分所有權人之權狀或建築成果圖上均未標示獨立停車位之編號，過去30多年以來，均按照相對人留存之「地下2樓停車場平面圖」之內容設置車位，實際劃定各住戶之使用位置編號。聲請人於110年6月25日購入系爭大樓14樓房屋及地下二樓應有部分後，強占「B2編號14下、24下、28上、28下、38下」等5個機械車位，更擅自安裝地鎖排除他人使用，聲請人之前手家逸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於110年5月間拍賣取得之B2停車位，僅編號1、2、20、40等4個平面車位而已，本無B2編號14下、24下、28上、28下、38下等5個機械車位之專用使用權，系爭決議並未侵害聲請人之權利，且系爭決議係關於共有物管理之決定及決議事項，聲請人本案訴訟請求亦無理由。聲請人復未釋明有何為防止重大損害或避免急迫危險之情形，其聲請應無理由等語。

三、按定暫時狀態處分，旨在維持法院為本案終局判決前之暫時狀態，以防止發生重大損害、避免急迫危險或有其他相類情形。故須有爭執之法律關係，且該法律關係得以本案訴訟確定者，始得聲請，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第2項規定即明。所稱可確定法律關係之本案訴訟，固不以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人或相對人係該訴訟之當事人為必要，惟須該訴訟判決確定之法律關係，能確定兩造間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始克當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599號裁定參照）。次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應表明其爭執之法律關係及定暫時狀態之原因，並均應釋明之，此觀同法第538條之4準用第533條，再準用第52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526條第1項規定即明。前者之表明及釋明，係供法院判斷當事人間有無爭執之法律關係，僅須使法院大致相信聲請人對於相對人有一定實體法上之權利，且得以本案訴訟確定者即足，至於該實體法上權利是否確係存在、本案請求有無理由，要屬本案訴訟應判斷之實體事項，尚非受理定暫時狀態處分聲請之法院所應審究者。後者之表明及釋明，則係供法院判斷有無准許何項特定內容之定暫時狀態處分必要（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915號裁定參照）。再按，當事人於爭執之法律關係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之規定，須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始得為之。該必要之情事，乃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依同法第538條之4準用第533條本文準用第526條第1項規定，應由聲請人釋明之。倘聲請人不能釋明必要情事存在，即無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所謂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即保全必要性，係指為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為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似之情形發生必須加以制止而言（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20號裁定參照）。

四、經查：

　㈠本件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所通過之系爭決議無效，提起本案訴訟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由本院現已114年度訴字第383號事件審理中，此據本院調取上開事件卷宗核閱屬實。足認聲請人與相對人間就系爭決議之效力存有爭執，且本案訴訟能確定該爭執之法律關係，是聲請人就此部分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請求，已為相當釋明。

　㈡次查，依相對人所提臺中市南屯區大進段1883建物登記謄本，可見該建物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地下二層，用途為停車空間，且聲請人為共有人之一，則足認該停車空間為相對人社區之共用部分，相對人自得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就社區之共用部分進行決議，且自登記內容上未見各共有人實際分配之停車位置為何，再聲請人雖提出機械停車設備保養合約書、施工申請書，然此僅能認定聲請人曾就B2編號14下、24下、28上、28下、38下等5個車位委請廠商保養，仍不能據此反推其對於上開停車位有專用權。聲請人另稱其係依原有狀態使用上開停車位，且為相對人所明知，然自其提出之114年度1月份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其上已見副主委提出臨時動議，表明「應委由律師發存證信函請14樓來瑪公司不得占用B2編號14下、24下、28上、28下、38下等5個目前使用權不明之停車位」等語，可見相對人並未同意聲請人使用上開停車位，自難認聲請人係依原有狀態使用。準此，聲請人就其有上開停車位之專用權乙情，未能提出證據釋明，則其就避免重大之損害及防止急迫危險而有定暫時狀態必要之要件，即未盡釋明之責，即不符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要件，縱令聲請人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仍與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要件不符，不應准許定暫時狀態之處分。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昱翔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書記官　許瑞萍



